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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杀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以放火罪论处,不并罚.放火罪至人

重伤死亡属于加重情节。 2、爆炸罪：用放火.爆炸等方法破

坏交通工具行为虽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但另有刑法规定的

独立罪名,不以爆炸罪论处。 3、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

罪：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后有杀人等行为的数罪

并罚。 4、劫持航空器罪：以杀人等方法劫持航空器,其行为

作为方法行为被劫持航空器罪吸收.如果在劫持航空器后滥杀

无辜或强奸的则数罪并罚。 5、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

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主题可以是单位或自然人；违规制造

枪支罪的主题是单位；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主体是

自然人；非法出借、出租枪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依法配

备公务用枪或依法配置民用枪支的人员或单位。 6、交通肇

事罪：交通肇事罪可以是作为或不作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

管理规则就不能成立本最，还必须放声重大事故。主观方面

为过失，但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定行为可能是出于故意，如酒

后驾车。共同犯罪要求行为人要有共同的故意，但这里有例

外：共同肇事后逃逸的安共犯论。肇事后逃逸作为从重情节

处罚，但若故意将被害人搬离现场隐匿的致使被害人死亡按

故意杀人罪论处。 7、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5万以上 参杂、

参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8、生产销售假药罪：危险犯。要求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否则



不能认定本最，但销售金额5万以上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 9、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5万以上。个人或单位。直接故

意。多次走私未经处理按累计偷逃应缴税款额处理。武装掩

护从重，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本最与妨害公务罪并

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是

否合法，是否牟取到不影响成立） 10、伪造货币罪：人民币

和外币。一般主体。伪造货币出售或运输的不并罚，按一个

伪造货币罪从重处罚。伪造货币后持有、使用的按一个伪造

货币罪处理。持有使用伪造货币单独成立犯罪的必须是没有

证据证明是自己伪造的货币。 11、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

罪：特殊主体即知情人员及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

员，单位可以成为主体。故意。 12、洗钱罪：个人和单位。

13、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较大，个人和单位

。 14、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较大。伪造的

，使用作废的，冒用他人的，恶意透支。一般主体，单位不

能。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 15、保险诈骗罪：非

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较大。个人和单位，具体指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

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以保险诈骗共犯论。故意杀人，放后等

方法与保险诈骗罪并罚。 16、偷税罪：情节严重:（1）10

－30％，1－10万 （2）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 （3）30％以上

，10万以上 。累计数额计算。特殊主体，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包括个人和单位。 17、抗税罪：个人，单位不构成。情

节严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按转化后犯罪定罪处罚。 18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罪：

个人和单位。故意。牟取非法利益。 19、假冒注册商标罪：



同一种，商品，注册商标。情节严重。个人和单位。故意。

20、侵犯著作权罪：营利为目的。数额较大或其他严重情节

。P661。个人或单位。 21、侵犯商业秘密罪：造成重大损失

。单位和个人。 22、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较

大。个人和单位。 23、故意伤害罪：强奸、抢劫、拐卖妇女

儿童等犯罪不转化。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聚众

打砸抢、聚众斗殴打转化。 24、强奸罪：婚内强奸不算。 25

、非法拘禁罪：转化。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从重。 26、绑架罪：不转化。所取

债务为目的绑架他人不构成绑架罪，其债务不一定为合法债

务。勒索财物的目的达到与否不影响成立。 27、拐卖妇女儿

童罪：出卖为目的。不转化。 28、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 29、诬告陷害罪：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捏

造他人犯罪的事实。指向特定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最

从重。 30、侮辱罪：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进行，针对特定

人。情节严重。告诉才处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的出外。 31、诽谤罪：捏造，散布，针对特定人。情节严重

。告诉才处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出外。 32、

刑讯逼供罪：特殊主体：司法工作人员。目的在于逼取口供

。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化。 33、报复陷害罪：对

象：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特殊主体，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 34、破坏选举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

关领导人。情节严重。 35、重婚罪：不以犯罪论：外流谋生

，生活困难，受虐外逃，拐卖再婚。 36、虐待罪：特殊主体

，共同生活动家庭成员。非家庭成员之间虐待行为不构成本

罪。告诉才处理。 37、遗弃罪：纯正不作为。情节恶劣。不



需要告诉才处理。 38、抢劫罪：不转化。出于其他目的伤害

或杀死被害人后将其财物拿走，构成2个独立的犯罪，如故意

杀人和盗窃罪并罚。抢劫后灭口或其他目的杀害被害人按抢

劫与杀人数罪并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

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抢劫论

处。 39、盗窃罪：死刑：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盗窃

珍贵文物情节特别严重。 40、抢夺罪：乘其不备。携带凶器

抢夺不论是否使用，均已抢劫罪论处。 41、侵占罪：对象：

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遗忘物、埋藏物。数额较大。告

诉才处理。 42、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之便。非国有公司企

业人员。数额较大。 43、挪用资金罪：特殊主体，非国有公

司企业人员。规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3月。

未超3月、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非法活动。 44、敲诈勒

索罪：威胁或要挟。数额较大。 45、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

较大、情节严重。实施盗窃犯罪造成公私财物严重损毁以盗

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处。为掩盖盗窃

罪行或者出于报复等冬季故意破坏公司财物的，并罚。 46、

妨害公务罪：暴力威胁方法，但暴力不包括至人重伤或杀人

，上述行为安牵连犯择一重处。对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之间。严重后果。

自然人。 47、招摇撞骗罪：谋取非法利益，各种利益。冒充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然人。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按想想

数罪原则，定诈骗罪。冒充人民警察从重。 48、寻畔滋事罪

：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强拿硬要任意损毁公私财物、

公共场所欺哄闹事。行为对象不特定。至人轻伤按本罪论，

至人重伤死亡按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49、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本罪有其他犯罪行为数罪并罚。

50、伪证罪：刑事诉讼中。特殊主体：证人、鉴定人、记录

人、翻译人。案件立案、侦察、起诉、审判过程中。 51、窝

藏包庇罪：提供隐藏处所、提供财物、提供交通工具。知情

不举不认为犯罪。 52、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脏物罪：对本人犯

罪所得窝藏转移不单独构成本罪。 5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特殊主体。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暴力抗拒

执行中杀害重伤执行人员按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择一重处。

54、脱逃罪：特殊主体：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错拘

等无辜者逃离不以犯罪论。使用暴力至人重伤死亡择一重处

。 55、医疗事故罪：特殊主体：国家集体医疗单位的医生、

护士、药剂人员和经主管部门批准开业的个体行医人员。过

失。 56、非法行医罪：自然人。情节严重。故意。 57、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罪：自然人和单位。过失。 58、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罪：自然人和单位。故意。不论数量多少，一律构

成犯罪，但情节显著轻微的不算。毒品以数量计算，不以纯

度折算。假毒品冒充真毒品符合诈骗构成以诈骗罪论。不知

是假毒品的以未遂论。教唆未成年人犯本罪或向其出售的从

重。 59、非法持有毒品罪：数量较大。不以纯度折算。因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罪从重。 60、组织

卖淫罪：对被组织者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不并罚，对被

组织者以外的并罚。 61、贪污罪：利用职务便利，主管、保

管、出纳、经手，熟悉作案环境等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侵

吞、窃取、骗取、其他。5000以上或不满但情节严重。特殊

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人可成立共犯。个人贪污5000

－10000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脏的可减轻免除处罚。按累计



数额计算。 62、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非法活动（5000－1万）、数额较大营利活动（1－3万）、

数额较大3月未还。挪用后潜逃、挥霍、犯罪无法退还以贪污

罪论。想还还不了的结果加重。挪用救济款物从重。 63、受

贿罪：索取；非法收受为他人牟利，利益正当与否不影响。

数额同贪污。国家工作人员。骗人的以诈骗论。没有利用职

务之便要挟威胁方式勒索的以敲诈勒索罪论。收受回扣、手

续费以受贿论。斡旋受贿要求为请托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64

、行贿罪：自然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被勒索，且未获

得不正当利益不构成犯罪。 6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

工作人员。如查明财产是贪污受贿所得，按贪污罪、受贿罪

论。 66、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过失。造成重大

损失。 67、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情节严重。一般是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构成本罪。泄漏属于

国家秘密范畴的商业秘密属想象竟和，择一重处。 68、徇私

枉法罪：刑事诉讼中。司法工作人员：侦察、检查、审判、

监管。故意。因受贿犯本罪责一重处。 69、枉法裁判罪：民

事、行政审判中。司法工作人员。 70、私放在押人员罪：司

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否则以逃脱罪共犯论处。。对

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